
新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渝水分局《餐饮服务许可证》审批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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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并附有关资料





窗口工作人员审查材料








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



颁发《不予受理决定书》





法定职能又内的受理





法定职能以





外的不予受理





申请人补充材料后





审核批准





颁发《不予许可决定书》





符合法律规定的





不符合法律规定的





颁发《餐饮服务许可证》



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（材料补正通知书）












